广 东 省 武 术 协 会
第四届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暨《中国武术段位制》
中段位技术考评 (规程)
一、主办单位：广东省武术中心、广东省武术协会
二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广州市：8月20—21日  广州市海珠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（海珠区仲恺路628号）
靠近海印桥南往滨江东方向
三、参加单位
1、各级武术协会、各武术专业委员会、武术组织、各大专院校、中专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，各武术馆校、俱乐部、青少年活动中心、老年体协，各企事业、机关团体，各社区、街道、村镇均可组队参赛。
四、竞赛项目

1、太极类项目

⑴规定套路
16式、24式、42式、陈式、杨式、吴式、武式、孙式太极拳；32式、42式太极剑
⑵传统套路
各式太极拳；短器械、长器械
  2、南拳类项目
  ⑴规定套路

南拳、南刀、南棍

⑵传统套路
各类南拳、南派短器械、南派长器械、南派双器械
⑶自选套路
南拳、南刀、南棍、南枪
  3、自选长拳类项目

长拳、刀术、剑术、棍术、枪术

4、其它拳术（各类传统拳）
5、其它器械

 传统短器械、长器械、软器械、双器械

   6、集体项目

集体拳术、集体器械（不设组别，8人以上、内容不限，时间3－4分钟，必须配音乐，配乐带有说唱者不予参赛）。
7、健身气功（国家规定传统竞赛套路，不设组别）。
⑴单项
易筋经普及功法、五禽戏普及功法、六字诀普及功法、八段锦普及功法
⑵集体项目（4人以上）
易筋经普及功法、五禽戏普及功法、六字诀普及功法、八段锦普及功法

五、竞赛分组
1、儿童组（A组）

A1 组： 7  ～ 9岁           A2 组：10 ～ 12岁 
2、少年组（B组） 

B1 组：13 ～ 15岁           B2 组：16 ～ 17岁 

3、青年组 （C组） 
 C1 组：18 ～ 29岁           C2 组：30 ～ 39岁
 4、中年组（D组）

D1 组：40 ～ 49岁           D2 组：50 ～ 59岁 
5、老年组（E 组）

E1 组：60 ～ 65岁           E2 组：66 ～ 70岁 

六、参加办法
1、每个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、教练2人，参赛队员不限（不得以个人名义参赛）。   
2、参赛人员必须是广东省武术协会会员。
    3、本次大赛特设中段位技术考评（凡参加广东省武术协会指定的赛事才能认定段位技术考核）。参加段位考评晋级者，参赛时的成绩即可计算为参赛的成绩，同时作为考评晋级的成绩。
4、参加段位考评晋级者必须报一拳一器械（多报不限，取成绩最高的一拳一械为最终的考评成绩）。
5、参加集体项目者按所报的项目计算段位技术考评的其中一个套路（一拳或一械）。
6、不参加段位考评晋级者所报项目不限。
7、参赛运动员须办理好赛会期间的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并在报到时交组委会。
8、太极类项目3—4分钟，凡原套路内容较多，较长，可将套路进行删减。规定套路在4分钟内未完成套路，不予扣分。
9、其它传统、自选、规定项目完成套路的时间1—2分钟。
10、参赛人员必须遵守赛场纪律，比赛作风端正，尊重裁判，比赛期间出现不文明、罢赛等恶劣行为者，则取消该队的比赛资格及所获得的全部成绩。
11、参赛人员均须签署《免责声明书》，并在报名时上交，凡未签署的选手不能参赛。
七、竞赛办法
1、本次比赛为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赛。 
    2、16式、24式太极拳采用原国家体委编印的24式简化太极拳。 
    3、42式太极拳和陈、杨、吴、孙、武式太极拳、42式太极剑分别采用原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印的《太极拳竞赛套路》、《四式太极拳竞赛套路》、1996年编印的《武式太极拳竞赛套路》和1991年编印的《太极剑竞赛套路》。 
    4、传统项目必须具有传统风格特点的动作为基本内容的套路形式。 
    5、集体项目上场人数不得少于规程规定的人数。每少一人，扣0.5分。
6、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2011年审定的【传统武术竞赛规则】和本规程的有关补充规定。
八、录取名次与奖励：
1、比赛按各组别和各单项男、女分别设金奖（按参赛项目人数的20%录取）、银奖、铜奖（按参赛项目人数的30%录取）、余下颁发证书。
2、集体项目按集体拳术、集体器械进行评奖，金、银、铜奖获奖比例按单项。
3、如所参加项目不足5人，合并其它组别或项目一起评奖。

4、申报段位必须在原段位基础晋升一段，不能越级申报。
5、获得金、银奖者，由广东省武术协会颁发《中国武术段位制》技术成绩认定证书。
6、每单元比赛结束后颁发该单元金奖，其余奖项由各队领队或教练签收领取。
九、裁判员、仲裁委员会
裁判员由省武术协会指派，不足部分由赛区选派。

十、参赛项目费用：

单练项目每人每项人民币50元；集体项目每人30元、食宿自理。参赛的项目费、会员费等请于7月25日前转以下帐号，费用以参赛队方式转帐（注明单位、项目等明细），并把汇款单传真到省武术协会，一经报名费用不退。

开户名：广东省武术协会

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东华西支行

帐  号：44—036201040001366
联系人：樊小玲（13609088822）    传真 ：020—87351815

十一：报名、报到：

1、 报名表须使用A4纸打印，经单位盖章寄广东省武术协会（广州市越秀区大通路28
号广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内，邮编：510100；联系电话和传真：020—87351815；请在协会网站www.gdwsxh.cn下载表格，填写后并发电子版到协会邮箱：gdwsxh@163.com联系人：卢建成、陈子浩）。

2、报名时附上原所获段位证书、身份证、省武术协会会员证的复印件、《免责声明书》原件，连同报名表一并寄出（如参加段位技术考评者请在报名表上用“★”号注明）。非广东省武术协会会员者，需填写申报表并寄彩色大一寸、小一寸相片各2张。
3、报名截至时间：7月31日止。 
4、参赛名单、项目、竞赛日程、有关补充通知等于8月10在网上公布（协会网站地址：www.gdwsxh.cn），请各参赛单位核对好本队参赛人员的资料。如有错漏，请于8月14日中午12:00前发到gdwsxh@163.com电子邮箱。
联系人：陈子浩（13808860804）
5、凡超过报名时间报名（比赛前10天截止），单练项目每人每项人民币100元；集体项目每人60元。
6、比赛报到：

按照网上所公布的日程，在该项比赛前40分钟到赛馆报到并检录，逾期作弃权论。
   十二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，末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附表：报名表、中国武术段位申请表、广东省武术段位制晋段申报汇总表、
广东省武术协会会员表、免责申明书各一份
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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